
股票代码：600078          股票简称：*ST 澄星           编号：临 2022-054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公司财务数据相关事项的问询函》部分问题的回复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澄星股

份”）于 2022 年 2 月 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ST 澄星财务数据

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11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部门，会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具体相关人员、子公司并会同年报审计机构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就《问询函》所提的问题进行认真核查并逐项落实。截止本公告日，公

司对《问询函》中问题一、二、三、四还需进一步核查，待核查清楚后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现将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如下： 

2022 年 1 月 29 日，你公司发布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告。根据业绩预告，公

司预计营业收入为 37.47 亿元，实现扣非净利润为 0.79 亿元至 1.18 亿元。而

根据公司 2021年三季报，公司前三季度扣非净利润为 0.57亿元，扭亏为盈；仅

第三季度营业收入 10.11 亿元，实现扣非净利润 0.94 亿元。经初步测算，公司

2021 年第四季度扣非净利润出现大幅下滑。鉴于公司财务数据真实、准确对投

资者决策重大影响，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请你

公司进一步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请结合 2021 年公司业务相关大宗产品行业走势情况，充分说明 2021

年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数据经营业绩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请公司会计师发表

意见。 

回复： 



1、2021年上半年截止 6月底，磷化工市场保持平稳，公司相关的黄磷的市

场价格基本稳定在约 18,000—21,000元/吨； 2021年 3季度从 7月份开始，磷

化工市场受大宗商品供给侧改革、限电、环保检查等因素的影响，磷化工产品价

格大幅上涨，公司相关的黄磷的市场价格在 2021 年 9 月底国庆假期之前，上涨

到约 70,000—73,000 元/吨，期间带动磷化工原料价格大幅上涨； 2021年 4季

度在国庆假期之后，公司相关的黄磷的市场价格迅速回落到 45,000 元/吨以下，

后续继续下滑，到 2021 年底价格在约 34,000—37,000 元/吨，期间最低达到

28,000元/吨。 

公司作为化工企业，一般情况下都是持续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都会保持一定

量的库存，所以，在 2021 年 3 季度的黄磷的市场价格迅速上涨期间，公司的业

绩表现为盈利能力大幅上涨，反之，在 2021 年 4 季度的黄磷的市场价格迅速回

落期间，公司的业绩表现为盈利能力大幅下降。 

但是 2021 年的磷矿石市场价格趋势与黄磷市场价格走向趋势并不完全相同，

2021年 6月底前，公司采购的主流品质的磷矿石价格在 360元/吨左右，在黄磷

市场价格迅速上涨的 2021 年 3 季度，公司采购的主流品质的磷矿石价格迅速上

涨到 650 元/吨左右，而在黄磷市场价格迅速回落的 2021年 4季度，公司采购的

主流品质的磷矿石价格仍继续上涨，截止到 2021 年底，其市场价格在 780 元/

吨左右，这也导致了公司 4季度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2、2021年 7月 25日我司控股子公司云南弥勒市磷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弥勒磷电”）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红河供电局（以下简称“红河供

电局”）签订《基本电费、系统备用费补缴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红河供电局依照《云南省物价局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

价文件的通知》（云价价格（2018）53 号）和《关于进一步实施我省差别电价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07）338 号） 的规定，分别计算弥勒

磷电 2019年 6月 17日至 2021年 2月 28日期间的补缴基本电费 57,244,323.43

元和补缴系统备用费 24,620,588.25元，两项补缴费用共计 81,864,911.68元（大

写：捌仟壹佰捌拾陆万肆仟玖佰壹拾壹元陆角捌分）（以下简称费用）。双方就

上述费用支付事宜签订补缴协议。 

（1）弥勒磷电自 2021 年 7 月起，每月 25 日前支付红河供电局上述费用 



3,430,000.00 元（大写叁佰肆拾叁万元整），直至将本协议项下约定的费用付

清之日止。 

（2）弥勒磷电以银行承兑汇票方式和现金（含银行转账、汇款）各 50%向

红河供电局支付该协议项下的费用。 

（3）弥勒磷电应在 2023年 6月 25日前向红河供电局全部付清上述费用。 

（4）自签订该协议后，若弥勒磷电向国家或省级价格管理权限部门取得以

法定公文形式下发的基本电费、系统备用费相关政策，则红河供电局同意按照该

相关政策的适用期间，重新核定弥勒磷电应缴纳的 2019 年 6 月 17 日至 2021 年

2月 28 日期间的基本电费、系统备用费。届时，双方根据重新核定的基本电费、

系统备用费，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进行处理。在双方根据该相关政策重新核定基

本电费、系统备用费期间，弥勒磷电应先按该协议条款一补缴基本电费、系统备

用费。 

（5）若弥勒磷电未履行本协议约定每月按时足额补缴基本电费、系统备用

费，则红河供电局可按相关规定的程序对弥勒磷电中止供电。 

以上为补缴协议的主要内容，弥勒磷电需补缴 2019 年 6 月 17 日-2021 年 2

月 28日期间电费及系统备用费 81,864,911.68 元。 

弥勒磷电原供电合同（合同编号：1603030004110032）于 2019 年 6 月 16

日到期。合同到期后，红河供电局提议按新的收费标准签订供电合同，因双方对

收费方式存在争议，双方反复书面沟通均未达成一致意见。2019 年 6 月 17 日

-2021 年 2 月 28 日一直处于无合同用电状态。2019 年 7 月 4 日红河州能源局组

织召开云南弥勒市磷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系统备用费和基本电费收取协调会议，

《会议纪要》提到“在新合同未签订之前，为保证电力供应与使用，企业正常生

产，双方暂按原合同（合同编号：1603030004110032）执行，待省发改委明确具

体执行标准或新合同签订后，对之前涉及的争议费用，双方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

处理。” 

至 2021 年 1 月，双方就是否按新标准签订合同沟通无果后，红河供电局开

始陆续发送停电通知。弥勒磷电迫于压力按新标准在 2021年 2月 28 日签订了过

渡期供电合同，有效期至 2021年 6月 30日。过渡期间，弥勒磷电未找到“省发

改委明确具体执行标准”相关的文件，红河供电局经内部审计后，对 2019 年 6



月 17 日-2021 年 2 月 28 日期间的基本电费和系统备用费补缴金额进行了计算，

双方签订补缴协议后重新于 2021年 7月 25日按红河供电局的缴费标准签订了新

的供电合同，有效期 3年。 

公司虽于 2021 年 7 月 25 日按红河供电局的缴费标准签订了新的供电合同，

有效期 3年。因公司与红河供电局有约定，若有新的政策依据，可调整补充系统

备用费缴费标准，所以公司于 2021年 7月 25 日签订合同后继续与有关部门积极

沟通协调并努力寻找新的政策依据，合同金额可能会有变化。但截止报表日未争

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出于谨慎性原则于 2021 年 12月将涉及的系统备用费全额确

认了主营业务成本。3季度确认和 4季度确认对全年业绩无影响。 

根据协议公司于三季度确认补缴基本电费和系统备用费共计含税金额

1029.00万元,其中 8月份确认含税金额 343.00万元，9月份确认含税金额 686.00

万元，剩余部分含税金额 7,157.49 万元全额确认在第 4 季度，导致主营业务成

本大幅上升，导致公司 2021年 4季度业绩大幅下降。 

上述事项是否应当确认在 2021 年第三季度，公司正在与会计师进一步核实

中，公司将尽快予以披露。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 版）11.12.7 条第八项，公司出现订立重要合

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应当及时向交

易所报告并披露，具体金额参考第 9.2条的规定，即“交易的成交金额（包括承

担的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

过 1000 万元”,本次电费协议签订，达到上述信息披露标准，前期未予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3月 12日 


